慈溪市农合联 慈溪市供销社

示范性乡镇农合联建设项目补助办法（试行）
　　
　               　        第一章  总则
　　第一条  为加强全市乡镇农合联示范性创建，打造我市“三位一体”对内服务、对外宣传良好窗口，结合慈溪实际，制定本补助办法。
　　第二条  由市农合联每年安排一定额度的农民合作基金，用于补助全市示范性乡镇农合联项目建设工作。
　　第三条  根据年度预算安排，结合乡镇（街道）农合联项目申报情况，统筹确定年度项目建设计划。
　　
　　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第二章  申报条件
　　第四条  申报主体：乡镇（街道）农合联。申报主体需具有较好的“三位一体”为农服务基础，有能力将各服务平台和资源进行充分整合和提升，串点成线，打造出农合联“三位一体”为农服务亮点。
　　
　　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第三章  补助范围和标准
　　第五条  补助范围：镇级农合联农事服务中心、村级综合服务社、当地优势特色农业产业馆、特色产业核心基地数字化应用、示范性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建或改造提升项目。
　　第六条  补助标准：按照整体项目建设核定投资额的70%给予补助，同一年度每个乡镇（街道）补助最高不超过60万元。
　　第七条  项目核定投资包括建筑施工、装修、内外环境布置、标识标牌设置和设施设备购置安装等。
　　
　　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第四章  申报程序
　　第八条  项目申报：由乡镇（街道）农合联在当年6月底前向市农合联执委会（市供销社）提出项目申报（申报表见附件），并提交项目建设内容和资金概算等资料，项目建设内容必须包含列入补助范围的三项及以上。
　　第九条  项目确定：市农合联执委会（市供销社）根据年度资金预算安排，对各镇（街道）上报的项目予以综合评估，确定年度项目建设计划并发文。
　　第十条  项目实施：各实施单位根据市农合联执委会（市供销社）下达的年度项目建设计划编制项目实施方案，并报市农合联执委会备案。实施方案编制过程中要充分参考市农合联执委会（市供销社）的意见和建议。项目实施过程中，要严格按照所在镇（街道）政府投资项目管理要求，履行基本建设管理程序，实施项目招投标制、合同备案制、质量监督制、工程决算审计制、竣工验收备案制等管理制度。项目建设方案一经核定，不得随意变更，确需调整的要提请市农合联执委会（市供销社）同意后再行实施。
　　第十一条  项目验收：建设工程竣工后，建设单位要及时完成建设工程竣工验收、工程决算审计等程序，并组织相关单位进行项目综合验收，验收通过后及时整理好相关项目资料报市农合联执委会（市供销社）备案。
　　第十二条  项目建设期限：项目一般应在当年度完成，确因实际情况需要延长的须提前1个月提交申请报告，最迟不超过下一年度12月底。
　　第十三条  资金拨付：乡镇（街道）农合联在规定时间内提出申请补助（填写年度农民合作基金使用申请表，见《年度慈溪市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联合会农民合作基金实施办法》）。市农合联执委会（市供销社）收到补助申请后，按照农民合作基金相关规定进行审核拨付。
　　
　　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第五章  附则
　　第十四条  当年未使用的资金转入农民合作基金结余账户。
　　第十五条  项目建设内容不得与慈溪市级及以上财政补助项目重复。
　　第十六条  项目申报或实施过程中凡发现有虚报、骗取、套取、挪用、移用补助资金行为的，一经查实，按照相关程序严肃处理。
　　第十七条  本办法由市农合联执委会（市供销社）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开始执行。附件
慈溪市示范性乡镇农合联建设项目申报表
申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申报日期：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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